建设项目夜间连续施工证明办理流程
明白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建设项目夜间连续施工证明的通知（试行）》（津环气〔2025〕70号）制定。
[bookmark: heading_0]一、谁能办？（办理主体）
本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因生产工艺要求或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抢修、抢险作业除外）的建设单位。
[bookmark: heading_1]二、哪些情况能办？（适用情形）
1.列入国家、本市民生实事项目等重点建设项目，夜间不施工无法按时完成工程任务的；
2.国家、本市人民政府组织或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实施的重点工程，夜间不施工无法按时完成工程任务的；
3.建筑施工作业必须使用的车辆因交通管制等原因只能在夜间出入施工场所作业的，但临时性交通管制的除外；
4.为减少对道路通行的影响，必须调整到夜间进行的道路、桥梁养护维修或占道施工作业的；
5.国家、本市规定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heading_2]三、哪些情况不能办？（不予审批情形）
1.施工工期较短，完全可以避开夜间施工的（为减少道路通行影响需夜间施工的除外）；
2.经告知补正，申请材料仍存在缺漏的；
3.中考、高考期间或其他有关规定禁止夜间施工的时段；
4.因噪声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频繁产生噪声投诉的。
[bookmark: heading_3]四、要带什么材料？（申请材料清单）
1.《建设项目夜间连续施工必要性及连续施工时长意见表》（附件2）（需加盖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公章）；
2.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夜间连续施工必要性核实意见（住房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水务等部门）；
3.申请理由佐证材料。重点项目需提供市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清单相关页或主管部门批复文件；
4.交通管制相关需提供交管部门相关通知或证明；
5.生产工艺要求需提供夜间施工工艺说明和工程进度安排；
6.噪声污染防治方案及现场执行情况图文说明（需明确低噪声设备使用、减振降噪措施等）；
7.低噪声清洁能源车辆使用情况表（附件2-1）、低噪声施工设备使用情况表（附件2-2）；
8.《关于噪声污染防治环境主体责任的声明》（附件6）（需在施工现场公示栏公示，并向周边社区和居民进行公示、告知）；
9.其他补充材料（根据实际情形提供）。
[bookmark: heading_4]五、怎么办？（办理流程及流程图）
[bookmark: heading_5]（一）办理流程步骤
1.第一步：申请前准备。建设单位按要求填写表格、整理齐全佐证材料，提交至对应行业主管部门（如住房建设委、城市管理委等）。
2.第二步：获取行业核实意见。行业主管部门对材料进行核实，出具《夜间连续施工必要性及连续施工时长核实意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退回补正，补正后重新提交。
3.第三步：提交生态环境部门审批。建设单位携带行业核实意见及全套申请材料，向工程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申请。
4.第四步：审批结果反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收到材料后，2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驳回决定：
    （1）同意：出具《建设项目夜间连续施工证明》（附件1）（需在施工现场公示栏公示，并向周边社区和居民进行公示、告知）；
（2）补正：出具《建设项目夜间连续施工证明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附件4），可补正材料后重新申请；
（3）驳回：出具《建设项目夜间连续施工证明申请驳回通知书》（附件5），书面告知驳回理由。
5.第五步：公示后施工。建设单位将《建设项目夜间连续施工证明》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通过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后，方可开展夜间连续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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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理流程图
[image: 夜间连续施工办理流程图（新版）]
[bookmark: heading_7]六、能施工多久？（施工时长规定）
1.基础时长：6月-9月，月累计连续施工时长≤12天；其他时段，月累计连续施工时长≤15天；
2.延长情形（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月累计≤24天，特殊工艺除外）：
（1）纯电动/燃料电池车辆占比≥50%，且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占比≥50%（无新能源产品的用国四排放标准机械替代）；
（2）列入国家、本市民生实事项目等重点建设项目；
（3）国家、本市人民政府组织或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实施的重点工程；
（4）采用基坑气膜等全封闭隔声降噪技术。
[bookmark: heading_8]七、施工要注意什么？（噪声控制要求）
1.优先使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和工艺；
2.科学规划高噪声作业区域和时段，避免设备紧邻噪声敏感建筑物，采取减振降噪措施；
3.施工车辆禁止鸣笛（紧急避险除外），非工作状态及时熄火，不长时间怠速运行；
4.安装并使用建筑施工噪声自动监测设备，确保数据真实可查。
[bookmark: heading_9]八、违规有什么后果？（监管要求）
1.未取得证明擅自夜间施工，或施工内容与证明不一致的，依法予以处罚；
2.噪声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严重扰民的，取消已出具的施工证明，记入不良记录；
3.对居民投诉未及时处置的，生态环境部门将强化监管频次，情节严重的暂停审批资格。
[bookmark: heading_10]九、咨询与投诉方式
行业主管部门咨询电话：（建设交通管理部门：022-25201179，022-25208728；城市管理部门：022-25203623）；
生态环境部门咨询电话：022-25203527；
噪声污染投诉电话：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bookmark: heading_11]十、温馨提示
1.申请材料须真实有效，弄虚作假将取消申请资格；
2.施工期间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主动配合监管部门检查；
3.公示材料需保留至施工结束，以备核查；
4.重点项目可向生态环境部门申请“绿色通道”，缩短审批时限。
编制单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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